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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歌喉戰(讚)-用歌聲對決，以文化發光 

比賽報名簡章 

壹、活動目的 

臺中市擁有多元族群文化與豐富的原住民族音樂能量，透過辦理「原民歌喉

戰（讚）」歌唱比賽，發掘具備情感詮釋能力的原民好聲音，展現原住民族深厚

的歌唱實力、文化底蘊與舞台魅力。本活動期盼透過音樂力量吸引民眾參與，並

結合「原住民族特色市集」及「原民手作體驗」的市集與文化的雙向交流中，推

廣原住民族的特色產業，促進多元族群間的共榮與互動。 

貳、主辦及執行單位 

一、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二、執行單位：瓦當麥可活動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參、參賽資格 

一、年滿 15歲以上之原住民。(未成年者須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二、初賽報到時應檢附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影本或其它足資證明原住民族身

分之文件  若身分不符或證件不齊全者，均以棄權論，參賽者不得提出

異議。 

三、本賽事以無唱片公司正式經紀約或非專職職業歌手身分者為優先。 

肆、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各初賽場次前一日(請詳閱【陸、活動時程】)。 

二、採網路及紙本報名： 

(一) 網路報名 

參賽者須於各場次報名截止日前 ，寫並並提交線上 Google 表單 ，經主

辦單位審核後，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使視為完成報名手續。 

掃描 QR Code或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6McNK4Dd1xf7Matn9 

(二) 紙本報名/活動聯絡窗口： 

1. 收件單位： 

(1) 瓦當麥可活動整合股份有限公司(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安

林路 97-5號，電話：04-24620612分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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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

環南路 70號，電話：004-22289111分機 50206) 

2. 收件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11:30 、13:30-17:30(例假日及國定

假日不收件) 

伍、報名須知 

一、每位參賽者限報名「一場次初賽」，不得重複報名，本賽事不限個人或

團體報名，每組參賽人數不得超過 5名。 

二、參賽方式可採卡拉 OK伴唱、自彈自唱及清唱，歌曲選定後不得要求

更改，當天不接受對 Key。 

三、採卡拉 OK伴唱者，統一採用音圓點唱機系統。參賽者於報名時，請先

至音圓點歌系統查詢 ，並於報名時寫並曲號、歌名、原唱歌手及升降 key

需求，報名表一經送出後，即不接受任何變更。 

線上點歌查詢網頁： 

https://song.corp.com.tw/songs.aspx?company=%E9%9F%B3%E5%9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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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對比賽現場進行拍攝、錄音及錄影，

相關影音素材得無償用於活動紀錄、成果展示、媒體公關及宣傳推廣，

不另行支付報酬。 

五、如有冒名參賽、資格不符、資料造假、妨礙比賽公平性或違反活動規定

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 已領取之獎金、獎品及相關獎

勵，應依主辦單位通知全數繳回。 

六、參賽者完成報名後，即視為同意遵守本比賽報名簡章之全部規定，並尊

重且接受評審結果與評審團之最終裁決。 

七、參賽者之演唱內容、服裝及舞台表現不得涉及歧視、暴力、猥褻、政治

宣傳、商業置入或其他違反善良風俗之情形，違者主辦單位得直接取消

參賽資格。 

八、如遇天災、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特殊情形，主辦單位得視情況調整、延

期、暫停、取消或變更活動內容及賽制安排，並以現場公告或官方公告

為準，請參賽者配合。 

陸、活動時程 

https://song.corp.com.tw/songs.aspx?company=%E9%9F%B3%E5%9C%93
https://song.corp.com.tw/songs.aspx?company=%E9%9F%B3%E5%9C%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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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賽： 

初賽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

名額 

報名 

截止日 

第 1場 115/6/27(六)  11:30至 16:30 谷關原民部落市集 50位 6/23(二) 

第 2場 115/7/4(六)  11:30至 16:30 霧峰原流新創聚落 50位 6/30(二) 

第 3場 115/7/11(六)  11:30至 16:30 谷關原民部落市集 50位 7/7(二) 

第 4場 115/7/26(日)  11:30至 16:30 霧峰原流新創聚落 50位 7/21(二) 

第 5場 115/8/8(六)  11:30至 16:30 谷關原民部落市集 50位 8/4(二) 

第 6場 115/8/22(六)  11:30至 16:30 霧峰原流新創聚落 50位 8/18(二) 

二、決賽： 

（一）日期：115 年 9 月 12 日（六）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7時。 

（二）地點：谷關原住民部落市集(臺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 102號) 。 

柒、比賽規則及評審團組成 

一、初賽比賽規則： 

（一）初賽報到時間：11：30 至 12：00，如未於上述所載公告指定時間內

完成報到者，仍可進行比賽，但必須扣除總分 1分。 

（二）參賽者自選參賽曲目，演唱主歌加副歌一段落。 

（三）初賽選手登場順序依報名完成順序排定，並於賽前通知或現場報到時

公告 實際登場順序仍以主辦單位現場公告為準。 

（四）各場次初賽由評審評選前 3名，晉級總決賽 ，如晉級選手因故放棄或

取消決賽資格，主辦單位得依該場初賽成績排序遞補，惟是否遞補及

遞補名額由主辦單位視實際情形決定。 

二、決賽比賽規則： 

（一）報到時間：12：30至 13：00，如未於上述所載公告指定時間內完成

報到者，仍可進行比賽，但必須扣除總分 1分。 

（二）決賽選手演唱完整曲目 1首。 

（三）決賽選手登場順序採現場抽籤方式排定，參賽者須依主辦單位公告之

抽籤時間及方式辦理，實際登場順序仍以主辦單位現場公告為準。 

三、初賽及決賽評分標準： 

（一）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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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比重 評分面向說明 

唱功技巧 40% 音準穩定度、節奏感、氣息控制、轉音處理 

音色音質 30% 音色辨識度、聲音穿透力、共鳴質感 

情感渲染 20% 對歌詞情感的投入、聲音表情及感染力 

舞台台風 10% 
自信度、服裝整潔、與觀眾或評審的眼神交流

及互動、肢體表現 

（二）由各評審委員按上述評分表項目進行獨立評分 ，各評審委員之評分加

總後取其平均值（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第三位四捨五入），依平

均分數由高至低進行排名。 

（三）同分處理原則：若參賽者平均分數相同（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且影響錄取名額或獎次排序時，依下列順序進行遞補判定。 

1.第一順位：優先比序「唱功技巧」之得分，得分高者優先錄取。 

2.第二順位：若「唱功技巧」同分，則比序「音色音質」得分，得分高

者優先錄取。 

3.若前兩項單項成績皆相同時 ，由評審團主席召集全體評審委員，綜合

現場表現討論後進行最終裁定。 

四、如參賽者經現場唱名 3次仍未上台定位，將視為過號，過號者應依現場

工作人員安排，順延 3位參賽者後再行登場 若該場次剩餘參賽者不足

3位，則排至該場次最後一位登場。若該場次比賽已結束仍未到場，視

同棄權，參賽者不得異議 

五、如因音響、伴唱設備或其他非參賽者可歸責因素影響演出，主辦單位得

視情況安排重新演唱或採其他適當方式處理 

六、評審團組成：為維護賽事公正與專業性，主辦單位特遴選具備原住民族

音樂文化、音樂製作或歌唱實務之專業評審，評審團分為初賽評審團（3

位）、決賽評審團（5位），並由評審團選出 1位主席。 

捌、獎勵機制 

一、初賽獎金：各場前 3名選手晉級決賽者，並頒發等值禮券作為獎勵。 

（一）第一名：各場次 1 名，頒發禮券 1,000 元整。 

（二）第二名：各場次 1 名，頒發禮券 800 元整。 

（三）第三名：各場次 1 名，頒發禮券 500 元整。 

二、決賽獎金：頒發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各 1 名，各頒發比賽獎金。 

（一）第一名： 1 名，頒發現金新臺幣 50,000 元整。 

（二）第二名： 1 名，頒發現金新臺幣 3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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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名： 1 名，頒發現金新臺幣 20,000 元整。 

三、網路人氣票選： 

（一）活動目的與平台公告：為提升大眾參與度及活動曝光，本次賽事

特別辦理「網路人氣票選」活動，邀請民眾透過投票平台支持喜

愛的決賽選手  投票平台網址將於「六場次初賽全數結束後」正

式公告。 

（二）選手人氣王獎勵：票選第一名可獲得禮券 2,000 元整，獎項發

放方式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或於總決賽當日辦理。 

（三）參與投票抽獎：活動結束後，主辦單位將自符合資格之投票民眾

中，隨機抽出 1 名幸運得主，贈送活動獎品「多功能電子鍋」

乙份。獎品內容、抽獎結果及寄送方式，以主辦單位後續公告為

準。 

（四）票數查核與防弊機制：主辦單位得視投票平台紀錄進行異常票數

查核，如發現疑似灌票、利用程式或系統漏洞等任何不當操作之

異常情形，主辦單位保留刪除異常票數、取消參賽或獲獎資格，

以及最終認定之權利。 

四、領獎注意事項： 

（一）稅務申報與扣繳：各項獎金及獎品將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

繳及申報 ，獎金或獎品價值單筆給付達法定扣繳標準，主辦單位

將依法代扣所得稅。 

（二）領獎時效與資料提供：得獎者應於主辦單位通知期限內完成領獎 ，

不另行通知，亦不予遞補，逾期視同放棄領獎資格。 

玖、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並公告於官方網站，修正時亦同 。 


